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泽洲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葫芦湾路（常金路-新西路）道路工程二期（编号：2025SS106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9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S106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市 政 工 程 道 路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葫芦湾路（常金路-新西路）道路工程二期

	审查人
	朱敏慧
	[image: image1.png]



	审查号
	10051- R2003
	联系电话
	13685274467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总说明中应增加《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》强条规范。
2、总说明中《城市道路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1286-2018）已经作废，应删除。

3、总说明中，在温度1-4分区，沥青上面层的动稳定度要求是≥1500次/mm。

4、总说明中，热拌沥青混合料冻融劈裂强度比有误，请核改。

5、老路8米宽的车行道，与新路10m宽的车行道，应增加衔接节点图，人行道断口处设置无障碍坡道。

6、节点大样图（二），补充沥青面层的锁边措施及边沟、6%石灰土的横向实施宽度。

7、人行道及无障碍设施设计图，请按照等比例要求画出盲道布置及无障碍坡道长度。隔离墩应标注：通行净宽不应小于0.9m（此条是强条规范）。
8、葫芦湾路与常金路交叉口的侧石折点应圆顺，折点易被破坏。

（注：根据规定，以上同意整改的内容，涉及原设计施工图纸要变动的，需同时出设计变更通知书，附在整改报审单后面。）



	设计人
	陈言
	工程规模
	支路：长度218m，宽度12m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葫芦湾路（常金路-新西路）道路工程二期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 

1、Y14-3检查井附近给水管道与雨水管道垂直净距不满足GB 50014-2021第5.15.2条。

三 、其它意见： 

1、 W35污水检查井处管道平面图与纵断面图上的标高不一致。
2、 道路交叉口处雨水口宜适当加密设置。
3、 纵断面图上有的管道在排水平面图中应有表达。


	设计人
	赵路峰
	专业负责人
	陆云健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1条


市 政 工 程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葫芦湾路（常金路-新西路）道路工程二期

	审查人
	汤小华
	
	审查号
	10051-E1001
	联系电话
	86619907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赵露峰
	专业负责人
	陆云健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8月19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